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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 为规范我校各部门在旗帜制作、使用及管理中的相关问题，维护学校形象，根据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办法(试行)》要求，制订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旗帜包含：校旗、院系旗及其它各类在我校使用的旗帜。
第三条  学校旗帜的管理工作由党政办公室负责具体实施。
第二章  校旗与院系旗制作规范
第四条  校旗与院系旗式样参照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》要求。
校旗与院系旗均分为绿色与白色两种，分别适于不同场合或同时使用。绿色为主旗，白色为副旗，长宽比为3：2。主副旗同时使用时，主旗在左，副旗在右。有特殊需要时，可以使用其它颜色。
校旗规格按照国旗制作标准分为：1号（2880mm x 1920mm），2号（2400mm x 1600mm），3号（1960mm x 1280mm），4号（1440mm x 960mm）。院系旗为如下规格，分别适用于不同场合或同时使用，按照国旗制作标准分为：1号（2880mm x 1920mm），2号（2400mm x 1600mm），3号（1960mm x 1280mm），4号（1440mm x 960mm）。
第五条  校旗与院系旗(包括含校旗、院系旗式样的礼品旗、桌旗等)由学校党政办公室按照规范要求指定专业企业制作，其它部门和个人无权私自制作。
第三章  校旗使用管理规范
第六条  校旗可在以学校名义举办的各种重大活动中升挂。
第七条  在各类活动中，院（院）旗及其它校内旗帜的尺寸不得大于校旗。
第八条  不得升挂和使用破损、污损、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校旗。
第九条  校内其它部门需要使用校旗时，需向学校党政办公室作出说明，申请借用。使用过程中应严格规范，尊重爱护，不得污损、丢失。如有污损和丢失旗帜的情况，须由当事人写出检查，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，报学校党政办公室，视情节予以处理。
第四章  院系旗使用管理规范
第十条  各院、系应有专人负责保管旗帜，非院、系组织的活动，不得使用本部门旗帜。
第十一条  使用旗帜时应由专人负责领取和交回，使用过程中应严格规范，尊重爱护，不得污损、丢失。如有污损和丢失旗帜的情况，须由当事人写出检查，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后，报学校党政办公室，视情节予以处理。
第十二条  各部门旗帜在使用期间因各种原因(破损、污损、褪色、丢失等)需要更换时，由党政办公室重新制作，发至各学院，旧旗交回学校党政办公室统一转档案室存档或销毁。
第五章  其它旗帜使用管理规范
第十三条其它涉及学校校名、标志的旗帜，应在报学校党政办公室审核备案后，按照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》要求设计制作。学校工会负责做好各种教工群众组织的旗帜管理规范工作；校团委负责各种学生组织、学生社团的旗帜管理规范工作。
第十四条  遇有学校重大活动需使用或升挂各种彩旗、挂旗、道旗时，必须获得学校党政办公室或保卫处的批准，并在指定地点使用。
彩旗、挂旗、道旗的使用，不得损害学校公共设施及绿化植物。
活动完毕后，活动组织部门要及时收回旗帜，保持学校良好环境。
第六章  附则
第十五条  本管理办法自2017年5月12日开始实施。试行期一年。
第十六条  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对本办法进行修订和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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